浙江工业大学关于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的规定（修订）
浙工大发[2014]60号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优化我校博士研究生生源结构，根据教育部有关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的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订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的规定。
一、选拔条件
1. 品德良好，身心健康，遵纪守法，同时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2. 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较强的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发展潜力较大。
3. 我校在读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所修的硕士学位专业与攻读博士学位的专业相同或相近。
4. 已完成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学习，学位课成绩优良。
5. 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具有发展成博士学位论文的潜力。
二、选拔范围与名额
1. 我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专业均可接收硕博连读研究生。
2. 相关学院根据学生报名情况，协调统考和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名额比例，确定招收本学院相关学位点硕博连读研究生招生名额，报研究生院审核。
3. 每位博士生指导教师每年可招收不超过2名硕博连读研究生。
三、选拔办法与程序
符合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条件的研究生均可提出申请，选拔工作安排在每年十月份进行。具体程序如下：
1. 研究生院发通知，启动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工作。
2. 学生本人向硕士点所在学院提出申请。
3.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对申请人的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作出评价意见；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提出接收意见。
4. 申请人所在学院对其课程学习成绩进行审核，对思想政治表现进行综合评价，学院签署意见后，上报研究生院。
5. 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学院可根据报名、招生名额等具体情况，制定不低于本规定所要求的选拔条件和考核方式，选拔条件、考核方式和内容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或学院院务会议审议批准后，需公布于学院网站，并报研究生院备案。
6. 各学院组织以博士生导师为主的考核小组，对申请人进行考核。学院根据考核情况，确定拟录取名单，报研究生院，并将考核情况和拟录取名单公布于学院网站。申请人若对选拔、考核情况有异议，可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由所在学院负责解释和答复。
7. 拟录取名单经研究生院复核，提交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审议。
8. 经公示无异议者，纳入当年博士录取计划。
四、培养与管理
参照《浙江工业大学关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有关规定》，统筹考虑硕士、博士两个阶段的特点和要求，对硕博连读研究生进行培养和管理。
五、本办法从颁布之日起执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